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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 吃到飽購機併約(防退)方案 30 期專案同意書(RV0700/RV0701) 門號： 0 9         

提領確認 本人確實領取所載手機乙支或約定商品，確認外觀無瑕疵，並已瞭解保固內容。手機機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立同意書人接受由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所提供之本優惠專案，並遵守『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行動寬頻業務服務契約』規定，及履行 

下列事項：（本同意書所指金額，幣別皆為新台幣） 

RV0700 RV0701

598吃到飽預繳併約(防退)方

案30期

598吃到飽免預繳併約(防退)

方案30期

$598 $598

□598 □598

1.5GB 1.5GB

吃到飽 吃到飽

免費網外分鐘數 40 40

網外費率($/分) $6 $6

網內通話 免費 免費

網外簡訊($/則) $1.50 $1.50

網內簡訊 免費 免費

$4,500 -

30個月 30個月

$11,000 $11,000

$250 $250

上網優惠

電信優惠補貼款(每月)

(含語音/數據/月租減免優惠)

語音優惠

簡訊優惠

預繳款

專案約期

終端設備補貼款

專案代碼

專案名稱

方案月租費

限選資費

數據優惠

(國內行動上網)

 
【4G 提前續 4G 合約約定事項】立同意書人若原 4G 合約期間尚未屆滿，則立同意書人已充份理解自本 4G 合約生效日起： 

(1)本 4G 合約約期共計：上表所列 4G 約期+原 4G 剩餘約期。 

(2)原 4G 門號電信服務契約立即終止，立同意書人併約未生效前可執行取消作業，但併約生效後則無法取消不得於轉換服務後，要求回復原 4G 契約關係。 

(3)原 4G 合約的剩餘約期以及專案補貼款與本 4G 合約之合約期間及專案補貼款合併計算，立同意書人應依據合併以後之新合約期間及專案補貼款金額履行本 4G 合約義務。 

(4)立同意書人尚未抵用之「預繳金額」、「溢繳金額」之餘額合併至 4G 合約繼續抵用，且預繳金額僅扣抵轉換後之 4G 合約。原 4G 剩餘約期、專案補貼款、預繳金額、溢繳金額，依據續約轉接日前一日之

系統資訊為準。 
(5)預繳專案需預繳所選定專案之預繳金額，預繳金額可於方案期間第一期帳單開始抵扣帳單金額，最多折抵帳單金額至 0 元並扣完預繳金額為止，可抵扣範圍不包含國際電話、國際語音、國際簡訊、國際
數據漫遊、代收代付、小額付費、專案補貼款、手機捐款、調帳及語音加值服務等費用。免預繳方案限制 6 個月內不得過戶。 

(6)立同意書人於原 4G 合約期間已申請之加值服務，於續約後仍繼續有效。(本 4G 贈送之加值服務依新合約同步生效)。 

【優惠內容及限制條件】 

(1)4G 資費方案僅適用於 4G 月租型用戶於國內使用。 

(2)4G 合約期間內可向上調整資費，但不得調降至低於開通時所選資費。 

(3)免費傳輸量及加購流用達 70%、98%發送到量警示簡訊通知客戶可加購 1GB 網路流量，客戶可透過簡訊回覆完成加購程序。流量使用完畢即調降速至牌價速率。 

(4)網內通話免費優惠係指本公司之行動門號撥打本公司之行動門號，享有網內互打免費不限分鐘數、不限時段，其網內通話免費不含簡訊、市話門號、長途電話、國際電話、語音加值、一般簡訊、加值簡

訊、多媒體訊息、影像電話、網路電話、語音類加值服務、特殊撥號、國際漫遊及國際簡訊。 

(5) 4G 資費優惠方案內含之網內簡訊免費，僅限以手機傳送之一般網內簡訊，贈送之簡訊不包括網外簡訊、國際簡訊、加值簡訊、商業簡訊，非手機傳送之簡訊將以合約簡訊牌價計收；凡單日發送網內簡

訊對象超過 200 個不同門號，或該帳單週期內發送網內簡訊對象累計超過 1,200 個不同門號者，即視為商業使用，本公司將立即停止優惠，且有權利將該帳單週期內發送之簡訊全數改依簡訊牌價計收，

直至下一帳單週期始可恢復優惠權益。違規情節重大者本公司得逕行停話，終止行動電話業務服務契約。 

(6)上網吃到飽限本專案合約期間內方享上網優惠。當上網吃到飽優惠到期後，超額之上網傳輸量依當時資費規定為準，當期可繼續使用上網服務不另計傳輸費(限國內上網)，用戶可選擇加購上網計量包，

惟用戶如有商業使用、應用於伺服器設備提供服務或其他權利濫用時，本公司得限制、暫停客戶使用行動網路服務，或調降客戶使用網路的優先次序。數據優惠傳輸量之贈送如遇使用之手機為功能型手

機，則無法使用亦不得折現。 

(7)使用地點若無法支援 4G 服務，依本公司規定轉換成適用之支援服務時，期間產生之用量仍以 4G 服務費率計算。 

(8)「4G LTE」行動設備產品須搭配 4G LTE 服務開通，並申辦相關資費方案，及升級產品軟體、更換 SIM/USIM 卡後，方能使用 4G LTE 網路服務。各產品支援 4G 頻段不同，請以產品原廠公告規格為準。 

1. 本專案合約期間內，立同意書人不得退租（含一退一租）、轉換至預付卡或被銷號，否則需賠償本公司專案補貼款，補貼款之計算採以日遞減原則計算。如有欠繳月租費等其他費用時並應立即繳清。

專案補貼款計算公式為：Ａ終端設備補貼款：{(原約剩餘終端設備補貼款+新約終端設備補貼款)*(未滿租期天數/總租期天數)}+Ｂ電信優惠補貼款：{(實際使用月數*每月電信優惠補貼款) )*(未滿租期天

數/總租期天數)}。 

2. 用戶進行資費調整，需配合該期帳單週期結帳後，於下一期帳單始開始變更。首月帳單若破月，網外贈送之分鐘數，將按實際使用天數比率提供。超過免費分鐘數後之費率，請參考本公司官網

www.aptg.com.tw說明。 

3. 立同意書人於本同意書異動日起算二個月內，得享有一次免換卡異動費用。 

4. 本專案同意書期滿後如無續約，即恢復至本公司之一般公告費率。若本專案同意書期滿後，本公司仍持續提供本專案同意書期滿前之優惠資費，並不表示本公司已同意展延該優惠期限，本公司有權不

經通知，自行決定並逕行終止該優惠之提供，而以一般公告費率收費。 

5. 立同意書人/代理人擔保所提供申辦之個人證件，確為本人所有或經合法授權而取得，立同意書人/代理人瞭解任意交付個人證件(如國民身分證或本國政府機關所核發之身分證明文件)或門號所可能負擔

之責任，遺失個人身分證件或門號時應立即辦理掛失以確保權益。 

6. 立同意書人欲申請暫停通信或辦理恢復通信服務時，應以電話或書面向本公司申辦。於本方案效期內申請暫停通信期間，立同意書人仍應依本同意書所選擇之資費方案繳納月租費用。 

7. 立同意書人了解並同意於本優惠方案合約期間內，不得重覆參加本公司推出之其他行動電話業務優惠方案，合約期間屆滿如不擬繼續租用，須依服務契約規定辦理終止租用手續。 

8. 立同意書人已完全了解並同意目前所選用之本公司行動寬頻各項通信費率﹝含語音、數據與簡訊等﹞僅適用於國內，若於國外漫遊使用時，各項通信費皆須另依國際漫遊費率計收。 

9. 本公司提供用戶申請【行動上網七日試用服務】，每次試用期間最長為七天，每一自然人證號每三年限申請該服務乙次。 

10. 頻寬係為有限資源，為維持無線寬頻網路正常運作，針對大量異常傳輸行為，本公司可能會採取適當措施，以確保基地台電波涵蓋範圍內所有共享用戶之上網通信品質。 

11. 立同意書人了解並同意『行動通信網路實際連線速率會因使用地點之地形、地上物遮蔽情形、使用之終端設備、使用人數、距離基地台遠近、客戶移動速度或其他環境等因素影響而有所差異；若使用

地點無法支援4G網路，則依本公司規定轉換成適用之支援服務，此外在同一地點、同一時間、同時上網人數太多，而造成網路壅塞時，有可能產生暫時無法連線上網情形。如於室內使用，因受建物

遮蔽效應及室內裝潢影響，收訊品質及連線速率，可能會不如室外，甚至收不到信號。為符合公平使用原則，於用戶使用超過雙方約定之上網量時，本公司得採取調降行動上網速率設定值或暫停使用

措施。』另國際漫遊時，通信費須依國際漫遊費率計收。 

12. 立同意書人了解並同意『若使用行動通信終端設備有散播電腦病毒或足以干擾電腦正常運作之程式之情事者，本公司得逕行暫停通信及終止服務契約，並得對立同意書人之不當行為所致之損害提出求

償。』 

13. 立同意書人了解並同意客戶若涉及以下行為時，本公司得不經催告，逕行停止客戶行動寬頻資費提供之服務：(1)偽造、不法擷取、移除或修改網路封包標頭資訊；(2)以任何方式誤導他人或隱瞞任何使

用者名稱或資料傳送來源；(3)散播電腦病毒；(4)干擾系統正常運作（包含但不限於造成網路過度壅塞、妨害其他用戶接取網路、試圖攻擊或侵入本公司網路或危害網路安全、主動或協助大量傳送垃圾

與商業廣告電子郵件）；(5)妨害其他用戶正常使用；(6)其他涉及不當或違法之行為經相關主管機關通知者。 

14. 各資費方案之優惠內容及限制未詳載於本同意書者，立同意書人同意遵循本公司於網站、門市公告、客服專線...等途徑所公開之相關公告及說明。 

15. 立同意書人已經由本公司官網或店內公告了解並同意本公司依｢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客戶個人資料之告知事項｣所載內容，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或其負責人、代理人、連帶保證人

等之個人資料。 

16. 立同意書人了解並同意本公司行動寬頻服務各型資費提供之行動上網服務，係提供用戶經由本公司行動網路、瀏覽網際網路與本公司之加值網路服務，立同意書人若長時間持續連結行動網路使用時，

包括但不限於作為伺服器設備或主機電腦應用、連續性網路攝影或廣播、自動資料傳遞或設備與設備間自動連結、大量訊務使用(如:自動應答、自動刪除、類似自動或手動路由裝置)、作為私有線路或

全時間或指定資料連結之替代或備援、P2P 檔案分享、透過軟體或其他設備維持網路連續有效連結等情形時，本公司得以暫停或限制客戶使用行動網路服務。 

17. 立同意書人了解並同意本專案提供 Gt 行動電視旗艦館優惠月租費 99 元與來電答鈴優惠月租費 30 元，優惠期數與本專案期數相同。首月免月租，第二個月起須按月繳納月租費，如欲取消本服務，可隨

時致電客服辦理。 

 
 

18. 活動內容/最新資費內容以本公司網站公告為準。其他未盡事宜詳洽本公司門市或上 www.aptg.com.tw，本公司保有隨時修正、暫停、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立同意書

人 

▓本人已詳細審閱並同意本同意書之各

項條款，無須攜回審閱兩天。 

 

 

簽章 

 
身分證字號：                                     

簽章格式應與同意書下聯及門號申裝書

一致。 

法定

代理

人／

代理

人 

▓本人已詳細審閱並同意本同意書之各

項條款，無須攜回審閱兩天。 

 

 

簽章 

 
身分證字號：                                     

簽章格式應與同意書下聯及門號申裝書

一致。 

銷售

點蓋

章處 

承辦單位同意若用戶簽章有不實情事時， 

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銷售點代號： 

 

銷售點蓋章： 

 

進件代碼：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立同意書人簽名:                            

http://www.aptg.com.tw/


                                         

 

                                                                                                                                                  客戶留存聯                                                              

598 吃到飽購機併約(防退)方案 30 期專案同意書(RV0700/RV0701) 門號： 0 9         

提領確認 本人確實領取所載手機乙支或約定商品，確認外觀無瑕疵，並已瞭解保固內容。手機機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立同意書人接受由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所提供之本優惠專案，並遵守『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行動寬頻業務服務契約』規定，及履行 

下列事項：（本同意書所指金額，幣別皆為新台幣） 

RV0700 RV0701

598吃到飽預繳併約(防退)方

案30期

598吃到飽免預繳併約(防退)

方案30期

$598 $598

□598 □598

1.5GB 1.5GB

吃到飽 吃到飽

免費網外分鐘數 40 40

網外費率($/分) $6 $6

網內通話 免費 免費

網外簡訊($/則) $1.50 $1.50

網內簡訊 免費 免費

$4,500 -

30個月 30個月

$11,000 $11,000

$250 $250

上網優惠

電信優惠補貼款(每月)

(含語音/數據/月租減免優惠)

語音優惠

簡訊優惠

預繳款

專案約期

終端設備補貼款

專案代碼

專案名稱

方案月租費

限選資費

數據優惠

(國內行動上網)

 
【4G 提前續 4G 合約約定事項】立同意書人若原 4G 合約期間尚未屆滿，則立同意書人已充份理解自本 4G 合約生效日起： 

(1)本 4G 合約約期共計：上表所列 4G 約期+原 4G 剩餘約期。 

(2)原 4G 門號電信服務契約立即終止，立同意書人併約未生效前可執行取消作業，但併約生效後則無法取消不得於轉換服務後，要求回復原 4G 契約關係。 

(3)原 4G 合約的剩餘約期以及專案補貼款與本 4G 合約之合約期間及專案補貼款合併計算，立同意書人應依據合併以後之新合約期間及專案補貼款金額履行本 4G 合約義務。 

(4)立同意書人尚未抵用之「預繳金額」、「溢繳金額」之餘額合併至 4G 合約繼續抵用，且預繳金額僅扣抵轉換後之 4G 合約。原 4G 剩餘約期、專案補貼款、預繳金額、溢繳金額，依據續約轉接日前一日之

系統資訊為準。 
(5)預繳專案需預繳所選定專案之預繳金額，預繳金額可於方案期間第一期帳單開始抵扣帳單金額，最多折抵帳單金額至 0 元並扣完預繳金額為止，可抵扣範圍不包含國際電話、國際語音、國際簡訊、國際
數據漫遊、代收代付、小額付費、專案補貼款、手機捐款、調帳及語音加值服務等費用。免預繳方案限制 6 個月內不得過戶。 

(6)立同意書人於原 4G 合約期間已申請之加值服務，於續約後仍繼續有效。(本 4G 贈送之加值服務依新合約同步生效)。 

【優惠內容及限制條件】 

(1)4G 資費方案僅適用於 4G 月租型用戶於國內使用。 

(2)4G 合約期間內可向上調整資費，但不得調降至低於開通時所選資費。 

(3)免費傳輸量及加購流用達 70%、98%發送到量警示簡訊通知客戶可加購 1GB 網路流量，客戶可透過簡訊回覆完成加購程序。流量使用完畢即調降速至牌價速率。 

(4)網內通話免費優惠係指本公司之行動門號撥打本公司之行動門號，享有網內互打免費不限分鐘數、不限時段，其網內通話免費不含簡訊、市話門號、長途電話、國際電話、語音加值、一般簡訊、加值簡

訊、多媒體訊息、影像電話、網路電話、語音類加值服務、特殊撥號、國際漫遊及國際簡訊。 

(5) 4G 資費優惠方案內含之網內簡訊免費，僅限以手機傳送之一般網內簡訊，贈送之簡訊不包括網外簡訊、國際簡訊、加值簡訊、商業簡訊，非手機傳送之簡訊將以合約簡訊牌價計收；凡單日發送網內簡

訊對象超過 200 個不同門號，或該帳單週期內發送網內簡訊對象累計超過 1,200 個不同門號者，即視為商業使用，本公司將立即停止優惠，且有權利將該帳單週期內發送之簡訊全數改依簡訊牌價計收，

直至下一帳單週期始可恢復優惠權益。違規情節重大者本公司得逕行停話，終止行動電話業務服務契約。 

(6)上網吃到飽限本專案合約期間內方享上網優惠。當上網吃到飽優惠到期後，超額之上網傳輸量依當時資費規定為準，當期可繼續使用上網服務不另計傳輸費(限國內上網)，用戶可選擇加購上網計量包，

惟用戶如有商業使用、應用於伺服器設備提供服務或其他權利濫用時，本公司得限制、暫停客戶使用行動網路服務，或調降客戶使用網路的優先次序。數據優惠傳輸量之贈送如遇使用之手機為功能型手

機，則無法使用亦不得折現。 

(7)使用地點若無法支援 4G 服務，依本公司規定轉換成適用之支援服務時，期間產生之用量仍以 4G 服務費率計算。 

(8)「4G LTE」行動設備產品須搭配 4G LTE 服務開通，並申辦相關資費方案，及升級產品軟體、更換 SIM/USIM 卡後，方能使用 4G LTE 網路服務。各產品支援 4G 頻段不同，請以產品原廠公告規格為準。 

1. 本專案合約期間內，立同意書人不得退租（含一退一租）、轉換至預付卡或被銷號，否則需賠償本公司專案補貼款，補貼款之計算採以日遞減原則計算。如有欠繳月租費等其他費用時並應立即繳清。

專案補貼款計算公式為：Ａ終端設備補貼款：{(原約剩餘終端設備補貼款+新約終端設備補貼款)*(未滿租期天數/總租期天數)}+Ｂ電信優惠補貼款：{(實際使用月數*每月電信優惠補貼款) )*(未滿租期天

數/總租期天數)}。 

2. 用戶進行資費調整，需配合該期帳單週期結帳後，於下一期帳單始開始變更。首月帳單若破月，網外贈送之分鐘數，將按實際使用天數比率提供。超過免費分鐘數後之費率，請參考本公司官網

www.aptg.com.tw說明。 

3. 立同意書人於本同意書異動日起算二個月內，得享有一次免換卡異動費用。 

4. 本專案同意書期滿後如無續約，即恢復至本公司之一般公告費率。若本專案同意書期滿後，本公司仍持續提供本專案同意書期滿前之優惠資費，並不表示本公司已同意展延該優惠期限，本公司有權不

經通知，自行決定並逕行終止該優惠之提供，而以一般公告費率收費。 

5. 立同意書人/代理人擔保所提供申辦之個人證件，確為本人所有或經合法授權而取得，立同意書人/代理人瞭解任意交付個人證件(如國民身分證或本國政府機關所核發之身分證明文件)或門號所可能負

擔之責任，遺失個人身分證件或門號時應立即辦理掛失以確保權益。 

6. 立同意書人欲申請暫停通信或辦理恢復通信服務時，應以電話或書面向本公司申辦。於本方案效期內申請暫停通信期間，立同意書人仍應依本同意書所選擇之資費方案繳納月租費用。 

7. 立同意書人了解並同意於本優惠方案合約期間內，不得重覆參加本公司推出之其他行動電話業務優惠方案，合約期間屆滿如不擬繼續租用，須依服務契約規定辦理終止租用手續。 

8. 立同意書人已完全了解並同意目前所選用之本公司行動寬頻各項通信費率﹝含語音、數據與簡訊等﹞僅適用於國內，若於國外漫遊使用時，各項通信費皆須另依國際漫遊費率計收。 

9. 本公司提供用戶申請【行動上網七日試用服務】，每次試用期間最長為七天，每一自然人證號每三年限申請該服務乙次。 

10. 頻寬係為有限資源，為維持無線寬頻網路正常運作，針對大量異常傳輸行為，本公司可能會採取適當措施，以確保基地台電波涵蓋範圍內所有共享用戶之上網通信品質。 

11. 立同意書人了解並同意『行動通信網路實際連線速率會因使用地點之地形、地上物遮蔽情形、使用之終端設備、使用人數、距離基地台遠近、客戶移動速度或其他環境等因素影響而有所差異；若使用

地點無法支援4G網路，則依本公司規定轉換成適用之支援服務，此外在同一地點、同一時間、同時上網人數太多，而造成網路壅塞時，有可能產生暫時無法連線上網情形。如於室內使用，因受建物

遮蔽效應及室內裝潢影響，收訊品質及連線速率，可能會不如室外，甚至收不到信號。為符合公平使用原則，於用戶使用超過雙方約定之上網量時，本公司得採取調降行動上網速率設定值或暫停使用

措施。』另國際漫遊時，通信費須依國際漫遊費率計收。 

12. 立同意書人了解並同意『若使用行動通信終端設備有散播電腦病毒或足以干擾電腦正常運作之程式之情事者，本公司得逕行暫停通信及終止服務契約，並得對立同意書人之不當行為所致之損害提出求

償。』 

13. 立同意書人了解並同意客戶若涉及以下行為時，本公司得不經催告，逕行停止客戶行動寬頻資費提供之服務：(1)偽造、不法擷取、移除或修改網路封包標頭資訊；(2)以任何方式誤導他人或隱瞞任何使

用者名稱或資料傳送來源；(3)散播電腦病毒；(4)干擾系統正常運作（包含但不限於造成網路過度壅塞、妨害其他用戶接取網路、試圖攻擊或侵入本公司網路或危害網路安全、主動或協助大量傳送垃圾

與商業廣告電子郵件）；(5)妨害其他用戶正常使用；(6)其他涉及不當或違法之行為經相關主管機關通知者。 

14. 各資費方案之優惠內容及限制未詳載於本同意書者，立同意書人同意遵循本公司於網站、門市公告、客服專線...等途徑所公開之相關公告及說明。 

15. 立同意書人已經由本公司官網或店內公告了解並同意本公司依｢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客戶個人資料之告知事項｣所載內容，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或其負責人、代理人、連帶保證人

等之個人資料。 

16. 立同意書人了解並同意本公司行動寬頻服務各型資費提供之行動上網服務，係提供用戶經由本公司行動網路、瀏覽網際網路與本公司之加值網路服務，立同意書人若長時間持續連結行動網路使用時，

包括但不限於作為伺服器設備或主機電腦應用、連續性網路攝影或廣播、自動資料傳遞或設備與設備間自動連結、大量訊務使用(如:自動應答、自動刪除、類似自動或手動路由裝置)、作為私有線路或

全時間或指定資料連結之替代或備援、P2P 檔案分享、透過軟體或其他設備維持網路連續有效連結等情形時，本公司得以暫停或限制客戶使用行動網路服務。 

17. 立同意書人了解並同意本專案提供 Gt 行動電視旗艦館優惠月租費 99 元與來電答鈴優惠月租費 30 元，優惠期數與本專案期數相同。首月免月租，第二個月起須按月繳納月租費，如欲取消本服務，可隨

時致電客服辦理。 

 
 

18. 活動內容/最新資費內容以本公司網站公告為準。其他未盡事宜詳洽本公司門市或上 www.aptg.com.tw，本公司保有隨時修正、暫停、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立同意書

人 

▓本人已詳細審閱並同意本同意書之各

項條款，無須攜回審閱兩天。 

 

 

簽章 

 
身分證字號：                                     

簽章格式應與同意書下聯及門號申裝書

一致。 

法定

代理

人／

代理

人 

▓本人已詳細審閱並同意本同意書之各

項條款，無須攜回審閱兩天。 

 

 

簽章 

 
身分證字號：                                     

簽章格式應與同意書下聯及門號申裝書

一致。 

銷售

點蓋

章處 

承辦單位同意若用戶簽章有不實情事時， 

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銷售點代號： 

 

銷售點蓋章： 

 

進件代碼：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客戶請注意：請務必向承辦單位索取用印後之「客戶留存聯」 

立同意書人簽名:                            

http://www.aptg.com.tw/

